附件1      法律顾问服务需求

一、法律顾问服务具体需求包括：
（一）日常法律事务：
1、解答法律咨询、依法提供建议；
2、出具律师意见书、律师函；
3、协助草拟、制订、审查或者修改合同等法律文书；
4、应业主要求，参与磋商、谈判，进行法律分析、论证；
5、受业主委托，签署、送达或者接收法律文件；
6、应业主要求，为业主生产、经营、管理方面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风险预测及对策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意见；对校长办公会会议、党委会会议重要议题材料的合法性、可行性、风险预测及对策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意见；
7、应业主要求，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培训，但每年不超过8小时；
8、经另行委托，代理各类诉讼、仲裁、行政复议案件。
（二）专项法律服务
1、基建工程项目法律服务，包括：
（1）审查修订或协助业主制订基建、工程合约管理、质量管理、工期管理、签证管理、造价管理等规章制度。该项工作应在3日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一个星期；
（2）参与或协助项目各阶段招投标中对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建设工程合同及相关文书的起草、审核、修订和谈判协商，重点就有关工程款的支付、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农民工权益保障、进度、质量、安全及竣工结算等条款严格把关，特别对大型建设工程所及工程造价、预算、保险、签证等关键性、敏感性或技术性较强的问题提供法律意见与建议。该项服务内容不单独收费；
（3）协助业主做好对各阶段履约过程的真实、详细、相应的佐证材料的收集及整理，必要时提前提示业主处理与履约有关的各方事务及突发事件，帮助业主避免和减少损失及不稳定因素；
（4）介入履约过程，参与有关争议的协商与谈判，必要时以发送律师函的方式为业主主张权利。
（三）购置、服务项目
参与或协助项目各阶段招投标中对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建设工程合同及相关文书的起草、审核、修订和谈判协商，重点就有关货款支付、进度、质量、安全及验收结算等条款严格把关，特别对大型购置、服务所及的预算、质量、售后、保险等关键性、敏感性或技术性较强的问题提供法律意见与建议。该项服务内容不单独收费。
（四）合作、培训项目
参与合作期三年以上或合作金额超过十万以上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及合同拟定，重点就双方的责权利、收益分配的对等关系以及违约条款的界定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
（5） 其他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基于维护业主合法权益的其他非诉讼、非仲裁法律服务。

二、服务方式
中标人服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式：
（一）日常咨询类工作采取电话、传真、电邮、在线咨询等方式进行；
（二）中标人根据工作需要，应定期或不定期前往业主处提供服务；
（三）中标人根据业主要求，随时安排人员前往业主处提供服务。

三、中标人的义务
（一）中标人指派（   ）律师、（   ）律师、（   ）律师、（   ）律师作为业主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律师，中标人更换律师担任业主常年法律顾问应取得业主书面认可；
（二）中标人律师应当勤勉、尽责地完成约定的法律事务工作，业主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律师助理协助完成前述法律事务工作；
（三）中标人律师应当以其依据法律法规做出的判断，尽最大努力维护业主合法利益；
（四）中标人律师应当在取得业主提供的文件资料后，及时完成委托事项，并应业主要求通报工作进程，对涉及业主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
（五）中标人律师在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期间，不得为业主员工个人提供任何不利于业主的咨询意见；
（六）中标人律师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或双方约定的期间内，在涉及业主的对抗性案件或者交易活动中，未经业主同意，不得为与业主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就本案件或本次交易提供法律意见或代理；
（七）中标人律师对其获知的业主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业主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八）中标人应当依据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档案管理办法，建立业主业务档案。

四、业主的义务
（一）业主应当全面、客观和及时地向中标人提供与委托事务有关的各种情况、文件、资料。业主向中标人提供资料有延误、虚假、误导、隐瞒、重大遗漏及其他违规行为造成的损失由业主承担；
（二）业主需要中标人律师提供本合同第一条所列服务范围的法律服务时，业主应当向中标人律师提出明确、合理、合法的要求；
（三）业主应当依照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中标人支付法律顾问费和工作费用；
（四）业主应给予中标人律师开展工作提供合理的必要的提前通知；
（五）业主指定为常年法律顾问的联系人，负责转达业主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接收中标人向业主送达的通知、文件和资料等，业主更换联系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常年法律顾问；
（六）业主有权利对委托事项做出独立的判断、决策。业主基于商业秘密考虑或者未接受中标人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建议、方案自行所做出的决定而导致的损失，由业主自行承担。

五、法律顾问费、工作费用
双方同意业主向中标人支付的法律顾问费共计【    】万元整。
中标人律师办理业主委托事项所发生的下列工作费用，应由业主承担:
（一）相关行政、司法、鉴定、评估、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
（二）汕头市外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复印费、长途通讯费、邮寄费等；
[bookmark: _GoBack]（三）征得业主同意后支出的其它合理费用。
中标人律师应当本着节俭的原则合理使用工作费用。
